佳木斯市浩峻砂石销售有限公司搅拌站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（一）工程概况

建设单位：佳木斯市浩峻砂石销售有限公司
建设地点：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长青乡光明村，黑龙江省东方市政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南侧，鹤大高速公路西侧 200 米
建设性质：新建
建设内容：该项目为新建项目，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长青乡光明村，黑龙江省东方市政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南侧，鹤大高速公路西侧200米，占地8940平方米。主体工程：建设1条WCB-600型水稳拌和站生产线，包括输送系统、计量系统、搅拌系统、自动控制室等，生产车间为全封闭，占地面积45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450平方米，年生产湿拌砂浆、级配碎石、水稳砂合计10万立方米。储运工程：新建1座2000平方米原料堆场、建设2座100吨水泥筒仓等。公用工程：生活、生产供水均为地下水井供水；生活污水进入防渗化粪池处理；冬季不生产，无需供暖。环保工程：水泥筒仓仓顶呼吸位置设置布袋除尘器；水稳砂料斗、搅拌机设置集气系统经布袋除尘器处理；原料堆场四周设置防风抑尘网，原料用苫布苫盖，堆场内采取喷淋装置抑尘；建设1座20立方米沉淀池，1座100立方米初期雨水沉淀池，地下水分区防渗措施。
二、主要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：

（一）施工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。施工期要加强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建筑噪声和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施工现场定时洒水以降低扬尘污染，产生的建筑及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及时清运；为保护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，严禁夜间（晚22：00-次日6：00）施工。

（二）大气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。该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湿拌砂浆、级配碎石、水稳砂（上料、搅拌）生产废气和筒仓粉尘等。三种产品共用同一条生产线，同一时间仅能生产其中的一个品种，在料斗上方设集气罩，搅拌机排气口上方设集气罩，各工序废气收集后经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。水泥筒仓粉尘经自带的脉冲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仓顶排气口排放。采取以上措施，确保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，含2025年修改单）表1中的标准限值。

该项目砂石料场采用“防风抑尘网+苫布苫盖+洒水降尘”措施，堆场四周设置防风抑尘网，仅作业处开口，其他区域严密围合，物料非作业面采用苫布苫盖，卸料过程中连续洒水降尘；原辅料输送采取密闭措施，厂房地面全部硬化，设置水喷淋系统进行定期洒水抑尘，采用封闭车辆运输。采取以上措施后，确保厂界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《水泥工业污染物大气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，含2025年修改单）表3中规定的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及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。

（三）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。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。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，定期清掏堆肥，废水不外排；设备冲洗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生产，不外排；初期雨水经厂区四周排水沟汇入初期雨水收集池，沉淀后用于生产用水，不外排。
地下水污染防治采取“源头控制、分区防控、污染监控、应急响应”原则，将沉淀池、初期雨水收集池作为一般防渗区；厂区其他地区为简单防渗区，采取一般硬化地面。

（四）声环境保护措施。该项目运营期噪声源要严格落实防噪降噪措施，项目选用低噪声、振动小设备，拌合站、装载机、提升机、风机等产噪设备采取加装减震垫和隔声罩等降噪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中的2类区标准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应实施分类管理，及时清运，避免长期堆放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；沉淀池及初期雨水收集池沉渣回用于生产；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；废布袋集中收集，厂家定期回收。该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加强风险点位识别、风险防控预警体系建设，完善预警、预防工作，加强人员培训，制定监测计划及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及环境风险应急演练，不断提高环境风险防控能力，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。
